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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湘新管发 〔2025〕9号



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 《湖南湘江新区 (长沙高新区) 支持大学生

创业 “柳枝行动” 管理办法 (试行) 》 的通知

各部门 (单位)、国有公司,园区,街道 (镇),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湖南湘江新区 (长沙高新区)支持大学生创业 “柳枝行动”

管理办法 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25年6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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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江新区 (长沙高新区) 支持大学生创业

“柳枝行动” 管理办法 (试行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“柳枝行动”主要投向具有良好市场发展前景的大

学生主导的成长型项目,依据 《湖南省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

政策措施》(湘政办发 〔2024〕42号),结合湖南湘江新区实际,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新区财政连续5年,每年安排 “柳枝行动”专项资

金5000万元,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信息产业片区管

理办公室 (以下称信息产业园)负责组织实施,依法委托所属国

有公司 (以下简称运营机构)负责运营。

第二章 支持对象与标准

第三条 支持对象主要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大学生主导的创业

项目:

(一)新区鼓励发展的 “2+4+N”现代产业体系,包括先进

制造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先进储能材料、生物医药、航空航天、

现代服务、未来汽车等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和软件服务业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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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司成立6个月以上且不超过36个月。

(三)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股东及企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

统、 “信用中国”官方平台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获取

的个人及企业信用报告近三年无失信记录。

第四条 “柳枝行动”采用 “创业补贴+股权投资”模式,

对单个企业支持总额不超过50万元,具体如下:

(一)创业补贴。按报账制支持不超过20万元。报账范围包

括企业实际运营发生的人员工资、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、设备及

材料购置等支出。

(二)股权投资。对符合投资条件的企业,一次性给予30万

元股权投资。

第三章 立项流程

第五条 企业或各产业链办帮助企业通过 “柳枝行动”申报

系统在线提交商业计划书等资料。

第六条 立项流程包括初筛、评审、尽调、决策、公示等环节:

(一)初筛。依据支持条件开展初筛。

(二)评审。按产业链分工组织专家和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

促进局 (大学科技园办公室)以及产业链办对通过初筛的企业进

行评审。

(三)尽调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银行征信系

统开展尽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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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决策。运营机构按程序将通过评审的项目报信息产业

园决策。

(五)公示。在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公示,

公示时长为5个工作日。

第四章 过程管理

第七条 运营机构负责过程管理,每年形成专项报告。如发

现企业存在重大经营风险或违反申报条件基本原则,信息产业园

有权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。

第八条 股权投资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

(一)企业获机构股权投资≥100万元。

(二)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≥200万元。

第九条 股权投资规则

(一)投资定价。若企业已有机构定价 (包括投资机构定价

和资产作价),按其估值定价;若无机构定价,则按投前估值

1500万元定价。

(二)持股形式。持股主体通过增资扩股形式认购企业的新

增注册资本,签订投资协议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。

(三)持股主体。由信息产业园指定下属国有企业作为持股

主体。

第十条 企业获得投资拨款后,核心创业团队可在第一年内

以本金加利息的价格一次性回购100%的股权,或在第二年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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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加利息的价格一次性回购50%的股权。

第十一条 持股主体可以通过协议转让 (含回购)和市场化

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。持股主体在投资协议中可就转让时间、转

让方式、转让条件、转让价格、转让对象等事项进行约定。通过

协议转让方式实现退出的,允许持股主体在企业新一轮融资估值

的基础上给予股权受让主体让利转让金额的20%,免于对转让股

权进行评估,免于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。

第十二条 单个项目股权退出时,如果项目有投资收益,则

将该项目超出本金部分的投资收益的20%奖励给运营机构。

第十三条 项目股权退出后,回收的本金及扣除给运营机构

奖励后的投资收益用于实施 “柳枝行动”,滚动使用,形成循环

运行的长效机制。

第五章 尽职免责

第十四条 按照 “为担当者担当、为干事者撑腰”的原则建

立尽职免责机制,允许 “柳枝行动”单个项目出现全额亏损。尽

职免责遵循以下基本原则:

(一)支持实干、激励创新。 “柳枝行动”运作遵循客观规

律,合理容忍正常的投资风险,不将正常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

据。坚持正向激励和约束并重,为在投资运作管理中敢于担当、

勇于创新、踏实做事、不谋私利的相关工作人员解除后顾之忧。

(二)分类处理、区别对待。正确看待和评价在 “柳枝行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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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,把因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

误,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;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

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,同明令禁止后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

为区分开来;把为支持创新创业中的无意过失,同为谋取私利的

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。

第六章 损失核销

第十五条 对于出现破产、注销、吊销市场主体登记或被有

关机构责令关闭等创业失败情形的企业,以及依法转让所投企业

股权造成的投资损失,信息产业园在报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促进

局 (大学科技园办公室)审批后予以核销。

第十六条 对于未退出且被列为经营异常的企业,以及经评

估机构认定净资产为零或负值的企业,持股主体所持股权将按照

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给信息产业园指定的国有企业并报新区财政

金融局备案。

第十七条 对于未退出的其他被投资企业,持股主体所持股

权将按照已投资本金的三折,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

信息产业园指定的国有企业并报新区财政金融局备案。

第七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

第十八条 每年对支持企业数量、带动就业数量、企业营收

或产值增量等情况进行统计,以三年为周期对 “柳枝行动”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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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进行考核,本计划到期后,对 “柳枝行动”进行整体评价。

“柳枝行动”不考核单一项目经济效益指标,不列入国有资产保

值增值考核范畴。

第十九条 为确保 “柳枝行动”专项资金的合理使用,新区

科技创新和产业促进局 (大学科技园办公室)建立监管机制,对

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

第八章 附  则

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湖南湘江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促进

局 (大学科技园办公室)负责解释和监督,试用期1年,自发布

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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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党政综合部 2025年6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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